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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
及程序辦法」修正草案

懶人包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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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緣由 主要修正方向

數位轉型趨勢
簡化程序

深化治理

接軌國際

跨國規範比較

外界建議

監理策略檢討



修正重點 相關條文

◼ 建立以風險為基礎之委外管理
架構

•明定金融機構應依重大性及風險基礎方法(RBA)管理委外風險、就作業
委外建立妥適之政策及原則(§4, §8)
•增訂重大性之定義(§4)

◼ 強化金融機構對緊急事件應變
能力

•針對重大性之委外應與受託機構載明相關責任及共同處理可能事故的義
務，訂定強化之控管及緊急應變措施，並定期演練(§8)

◼ 簡化委外申請程序及文件
•經主管機關核定為得委外之作業項目，其他金融機構得逕行辦理(§5)
•刪除信用卡發卡及消費性貸款行銷、應收債權催收應報本會核准之規定
(§11, §12)

◼ 採風險為本之監理，調整跨境
委外及雲端委外申請範圍

•「重大性消費金融業務資訊系統委託至境外處理」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並簡化申請文件(§18)

◼ 建立完整委外作業申報機制 •參考國際監理機關委外註冊表(Register)，調整委外作業申報表

◼ 強化主管機關監理措施
•受委託機構如有違反委外辦法規定或違反其他法令之情形時，主管機關
得視情節輕重，要求金融機構採取必要措施(§22)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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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後之委外申請程序比較

作業項目 現行制度 修正草案

◼ 一般委外事項 免申請核准 §4 免申請核准 §4

◼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
◼ 得委外之作業項目

應申請核准 §5
首案經本會核定後，其他金融機構
得逕行辦理 §5

◼ 信用卡發卡及
◼ 消費性貸款之行銷

應申請核准 §11 免申請核准 §11

◼ 應收債權催收作業 應申請核准 §12 免申請核准 §12

◼ 跨境委外 應申請核准 §18
重大性消費金融業務資訊系統
委託至境外處理，應申請核准 §18

◼ 使用雲端服務 應申請核准或備查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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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後，對重大性定義的調整

現行規範 修法後

原重大性標準訂於§19-2 第2項，適用雲端
委外申請案件之判斷。

前項所稱具重大性之作業，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受託作業如無法提供服務或有資訊安全疑慮，

對金融機構之業務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二、受託作業涉及客戶資料安全事件，對金融機構

或客戶權益有重大影響者。

三、其他對金融機構或客戶權益有重大影響者。

修正後委外辦法採風險為基礎之委外管理框
架，重大性之判斷適用各類型之委外案件，
增訂於修正草案§4第5項(文字酌修)。

本辦法所稱之重大性，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委外作業無法提供服務或有資訊安全疑慮，對

金融機構之業務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二、委外作業涉及客戶資料安全事件，對金融機構

或客戶權益有重大影響者。

三、其他委外作業對金融機構或客戶權益有重大影

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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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效益

提升監理

效能

促進數位

轉型

強化作業

韌性

• 完善委外事後申報機制，
申報完整之委外相關資訊

• 持續掌握整體金融機構委
外辦理、客戶保護及風險
控管情形

• 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數位轉型
技術應用

• 兼顧專業知能之提升，完善
第三方風險管理

• 強化金融機構自身對委外事項
的治理決策、評估、風險管理
及控管之重視

• 確保客戶資料保護、資訊安全
及服務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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